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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三

条有关标的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

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》

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金融委“建制度、不干预、零容忍”

的工作要求，结合监管实践需要，中国证监会组织开展上市

公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，推进完善基础性制度，形成体

例科学、层次分明、规范合理且协调一致的上市公司监管法

规体系，提升市场规则的友好度，方便市场主体查找使用。

现将《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三条有关标的

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

意见第 10 号》（以下简称《适用意见第 10 号》）整合情况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现行《适用意见第 10 号》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

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监管政策把握作了明确规

定。本次根据上位法的调整并结合最新监管实践，对相关内

容进行了修改更新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现行有效的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发

文字号为“证监会令第 166 号”，本次修改对应更新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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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中“近来，一些上市公司……规定”的内容冗余，本次

修改删除。三是重大资产重组中，“拟购买资产”的表述无

法适用于换股吸收合并情形。因此，本次修改为“标的资产”，

以增强适应性。四是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，科创板、创业

板上市公司涉及发行证券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已由沪深交

易所受理，形成了“交易所审核——证监会注册”的监管流

程。因此，本次修改新增“证券交易所受理”情形下解决标

的资产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时点要求，以适应注册制改

革新变化。五是对非许可类重大资产重组，原文未明确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时点。为此，参考现有实践做法，

本次修改明确以“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的股东大会召开前”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最迟解决时

点，督促相关方尽早解决资金占用问题。六是原文第二条依

据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

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》已废止，相关内容

现规定于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四十一条，本次修改对

应更新了该项法规依据。


